海门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制度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加强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监督管理，落实工作职责、强化责任追究，完善各项规范和程序，确保我区补贴工作廉洁高效实施，特制定本制度。
一、县级农机主管部门
1.落实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主体责任，结合当地农机化发展情况，制定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方案，报市级农机主管部门审核备案，按职责分工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材料的形式审核结果负责。
2.建立组织机构、内部约束机制和工作责任制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重要工作事项由集体研究确定；落实工作责任制，与乡镇签订工作责任书，将任务和责任落实到岗位和人员，确保乡镇具备必要的办公条件等。
3.培训指导乡镇农机部门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操作工作，对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日常维护，强化对乡镇录入数据的分析监控，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软件系统高效规范安全运行。
4.加大农机补贴政策宣传力度，维护农机购置补贴专栏并确保链接畅通，及时公布农机补贴受益对象和补贴机具信息、补贴资金使用和结算兑付进度，每半个月公布一次补贴资金使用情况，按规定报送年度政策实施情况和工作总结。年度补贴工作结束后，以公告形式公开享受补贴的农户信息和县级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情况。
5.制定监督检查方案，年度内至少组织开展两次以上部门联合监督检查。按照不低于政策规定的机具核查比例，对照购机清册和机具铭牌拓印件等材料抽查核实补贴机具，检查机具铭牌等标志标识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6.建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印发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方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印发警示教育资料。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参与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人员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农机购置补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
7.公布农机补贴咨询、举报投诉电话，安排专人受理政策咨询和举报投诉。群众直接向县级农机主管部门投诉，由县级农机主管部门按规定处理，并向投诉人反馈处理结果并存档备查；上级农机主管部门转办的群众投诉，应及时调查处理，处理结果存档备查，同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送上级农机主管部门。
8.督促镇（街道）农机及时受理并完整录入补贴信息，按规定比例核查补贴机具。及时审核镇（街道）补贴资金结算初审意见，在规定时限内向县级财政部门报送补贴资金结算审核意见。与财政部门配合做好资金需求预测和资金使用计划，及时报告资金余缺情况。
9.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做好农机补贴档案材料整理保管，农机补贴档案资料完整，政策文件、制度规定、日常监管等资料分类清楚、装订规范，做到“一机一档”，保存最近5年补贴档案资料。
10.制定全区农机购置补贴县级延伸绩效管理工作方案和指标体系，在规定时间内以全区统一的评分标准及考核要求，组织对乡镇开展绩效考核，形成全部乡镇考核结果汇总表、综合评价报告。
二、乡镇农机主管部门
1.落实农机补贴政策实施操作主体责任，积极参加上级农机主管部门开展的业务培训和廉政警示教育，按职责分工对农机购置补贴材料的形式审核结果负责。
2.及时受理群众补贴申请，严格对照补贴申请条件审核把关，对补贴对象、补贴机具、补贴标准进行审核，各项申报资料完整，及时将补贴信息录入系统。
3.加强农机补贴监管，按规定做好补贴机具的核实工作，实行牌证管理、农机报废更新及需要安装验收的机具，待相关程序完成后再办理补贴手续；对购机数量较多或问题较为集中的个人、组织或区域，应及时上报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并积极配合上级的调查处理。
4.向农民群众宣传补贴政策；信息公开及时到位，在补贴办理集中地公布补贴品目范围、补贴标准、补贴流程及乡镇咨询、投诉等方式，将购机者及补贴机具信息公示到镇、村。
5.农机补贴档案资料完整，分类清楚、装订规范，补贴机具做到“一机一档”，补贴档案资料及时移交县级农机主管部门保存。
三、购机农户
1.认真了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提交的农机购置补贴相关申请资料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不得参与倒卖补贴机具，严禁虚签协议、以小套大等套取补贴资金行为。
2.年度购置机具补贴总额超过规定上限的，以及被取消补贴资格尚未期满的，不得申请补贴资金。
3.购置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按相关规定及时办理牌证手续；办理机具报废更新的，应按规定同时办理报废更新手续，再办理农机补贴申请。
4.主动接受财政、农机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